附件八：⑥
建设项目建筑面积及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指标明细表
建设单位（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设计单位（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楼 号
	名称
	地上/地下层数
	地上

面积
	地下

面积
	建筑占地面积
	总建筑面积
	高层建筑裙楼部分
	高层建筑塔楼部分        
	多层建筑
	单建地下工程
	应建人防面积合计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对应总 面积
	底层建筑  面积
	标准层  面积
	应建人防面积
	总面积
	底层建筑  面积
	标准层  面积
	应建人防面积
	总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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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应建人防面积
	总面积
	人防面积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/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
1、高层建筑是指等大于十层的建筑，多层建筑是指等小于九层的建筑，单建地下工程是指地上建筑投影范围之外的地下建筑。表中的面积单位均m2。

2、所有建筑均按建筑形式分类，指标计算与使用功能无关。计算方法：（1）高层建筑，应按建筑底层建筑面积修建“满堂红”防空地下室；（2）多层建筑应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%修建；（3）如一栋建筑既有高层又有多层，应按上述要求对建筑进行竖向分割后，分类计算应建设人防面积指标。（4）民用建筑与非民用建筑的建筑面积应分别填写，属于非民用建筑应在备注中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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